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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急等待半年之后，曾
经轰动全国的“广东最大倒卖
火车票黑窝点”佛山小夫妻一
案目前终于有了结果。警方决
定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 12 天
的处罚，并解除取保候审，因二
人已被刑拘 12 天，折抵行政拘
留 12 天，行政拘留不执行。这
意味着警方不再追究两人的刑
事责任。

帮外来工订购火车票收费，警方不追究佛山小夫妻刑事责任

有偿代购车票，无罪
6月26日，钟权桢、叶霞从广东肇庆铁路

公安处佛山火车站派出所领取了《行政拘留
决定书》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

《行政拘留决定书》称，钟权桢、叶霞在
佛山禅城区大富村“阳光宝贝”童装店(非法
火车票代售点)通过www.12306.cn网上订票，
采取到代售点取票的方式，以每张高出票面
价值10元的价格向旅客倒卖火车票72张(票
面总价值11691元)。

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
条第(三)项、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决定给予两
人行政拘留 12日的处罚，并处以罚金 720
元。

警方称，因两人已被刑事拘留 12日，折
抵行政拘留12日，行政拘留不执行。因为不
追究刑事责任，警方同时作出了解除取保候

审的决定。
接到警方的电话后，钟权桢显得非常轻

松，“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下了。”但钟权
桢同时认为，“因为有社会的关注才有这样
的结果，既然不存在倒卖火车票的行为，公
安现在的行政处罚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钟权桢的骨子里仍然咽不下这口气，对于是
否申请行政复议，他说还需要听取律师的意
见。

但叶霞与钟权桢却产生了严重分歧。
“咱老百姓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人
没有出问题就算了。”叶霞说。

这意味着警方不再追究两人的刑事责
任。但钟权桢、叶霞小夫妻对是否申请行政
复议产生了分歧。

■对话

每天都有人来代购火车票

但我们不做了

1 日上午 10 点，记者联系上了当事人之一
的叶霞。

记者：今年 1月份的时候，警方抓捕你们并

准备对你们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你们当时是
怎么想的？

叶霞：觉得特别委屈，从帮助别人代购车
票开始，从未想过会被拘捕，当被抓捕的时候，
觉得莫名其妙，后来就觉得不值当的。

记者：听说你和你丈夫关于是否申请行政
复议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叶霞：也不是不同的想法，主要是我们刚
刚心里轻松了一些，我们是一个平常普通的家
庭，虽然也知道，类似我们俩这样的例子还挺
多，但总觉得，这个事情刚刚有个结果，又要浪
费很多精力去行政复议，而且我对这个行政复
议的结果又没有把握。

不过，我丈夫觉得，既然不存在倒卖火车
票的行为，警方现在的行政处罚也是没有事实
依据的。我丈夫咽不下这口气，对于是否申请
行政复议，他说还需要听取律师的意见。

记者：720 元罚款交了吗？
叶霞：720 元的罚款当然交了啊，不过警方

把扣押我们的电脑等物品也全部退还我们了。
记者：现在或将来还打算给别人代购车票

吗？
叶霞：现在仍然每天都有叫我们帮助他们

代购火车票的，有的人还特别着急地找到我
们，但是我们不做了（代购火车票），对于将来
是否帮助别人代购火车票，估计也不会了。

■

律
师
说
法

代购车票不违法

行政拘留没法律依据

1日上午，一直关注
小夫妻一案的广东法制
盛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李修蛟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行政拘留决
定书》决定给予两人行
政拘留12日的处罚，这
就意味着不构成刑事犯
罪，但是公安机关还是
认为他们是违法的。

“代购车票可视同
为临时委托代理关系，
不等于代售。代购没有
利用铁路部门票务系统
的便利，也没有使用其
他不正当权力，不需要
像代售一样要获得铁道
部门批准，只需委托人
委托就可以。”李修蛟认
为，处罚这夫妻俩没有
任何的法律依据，代购

车票不违法更不犯罪。

钟权桢夫妻展示肇庆铁路公安处出具的钟权桢夫妻展示肇庆铁路公安处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

财政部日前宣布，自 8月 1日起，将取消
和免征企业年度检验费等33项行政事业性收
费。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表示，为进一步减轻
企业和居民负担，我国决定取消和免征外国
律师事务所办事处申请手续费和年检费、船
舶证明签证费、船舶申请安全检查复查费、海
事调解费、企业年度检验费、绿化费、利用档
案收费、水生和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

费等3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据介绍，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和免

征后，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履行管理职能所
需相关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其
中，行政机关和财政补助事业单位的经费支
出，通过部门预算予以安排；自收自支事业单
位的经费支出，通过安排其上级主管部门项
目支出予以解决。各级财政部门要妥善安排
有关部门和单位预算，确保其工作正常开展。

有关执收部门和单位需按规定到原核发《收
费许可证》的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
证》注销手续，并到原核发财政票据的财政部
门办理票据缴销手续。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的清欠收入，应当按照财政部门规定渠道全
额上缴国库。

财政部强调，取消和免征一批行政事业
性收费，是国务院确定的重要任务，也是转变
政府职能、扎实推进改革的迫切要求。各地

区和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规定，对公布取消
和免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得以任何理由
拖延或者拒绝执行，不得以其他名目变相继
续收费。各级财政、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
落实新规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取消
或免征相关收费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并
追究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免费博物馆最高每年补500万
“三馆一站”免费开放补助标准同时出台

日前，财政部公布《中央补助地方博
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对于按规定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纪
念馆，其运转经费补助将按照每年省级馆
500万元/个的标准安排。

暂行办法规定，2008年以前立项建
设、2010年及以后年度建成并纳入中宣
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确定的免
费开放名单的博物馆、纪念馆，以及新增
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博
物馆、纪念馆，运转经费补助按照每年省
级馆 500万元/个，地市级馆 150万元/个，
县区级馆50万元/个的标准安排。

2008年以后立项建设或者改扩建的
博物馆、纪念馆，中央财政不新增安排运
转经费补助。财政部将于每年 6月 15日
前将专项资金下拨省级财政部门。

另据了解，财政部和文化部日前联合
发布的《中央补助地方美术馆、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
持文化主管部门归口管理的地市级和县
级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以及乡镇
综合文化站免费开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三馆一站”免费开放基本补助标准
如下：地市级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每馆每年 50万元；县级美术馆、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每馆每年 20万元；乡镇综合文
化站每站每年5万元。基本补助标准可以
根据文化事业发展需要和财力可能实行
动态调整。

按照《暂行办法》，中央财政对东、
中、西部地区分别按照基本补助标准
的 20%、50%和 80%的比例安排补助资
金，其余部分由地方财政负责安排。
各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补助标
准，高于基本补助标准部分，所需资金
由地方财政自行负担。

企业年检等33项收费将取消或免征
相关经费由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最高法首次在网上
集中公布一批裁判文书

记者 2日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除法律有特殊规定的以外，最高法生效裁
判文书将全部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予以公
布，第一批裁判文书日前已集中公布。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称，审判文书公开
是法院系统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的重要举措，标志着人民法院司
法公开迈出了关键一步。《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也已审议通
过并开始生效实施。

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重要一
环，有利于增强司法透明度，强化监督，防
止司法权滥用。通过互联网及时、全面公
布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
在国际司法领域已是大势所趋，其优势在
于发布速度快，覆盖面广，便于查阅，既高
效回应社会关切，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司法
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最高法此次公布的生效裁判文书，覆

盖刑事、民事、行政、赔偿、执行等不同案
件类型，以及二审、再审、申请再审等不同
审判程序，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指导意
义。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
行办法》是最高法第一个专门规范自身裁
判文书上网公布工作的制度性文件。依
据该办法，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外，最
高法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决
定书一般均应在互联网公布。对于社会
关注度高的案件，生效裁判文书应当在互
联网公布。

据知，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前，需要对
当事人的个人信息以及其他不宜公开的
内容进行技术处理。当事人认为案件涉
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请求不在互联网
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经案件承办部门审核
理由正当且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可不在互
联网公布。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